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福利機構管理會、本部會計處(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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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年限：

第1頁　共1頁



 

執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醫療機構獎勵金申請作

業須知 

一、 依據「執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醫療照護及防治發給補助津貼及

獎勵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第四點及第七點規定辦理。 

二、 醫療機構申請執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以下簡稱 COVID-19）

疑似或確診病人採檢及照護相關之獎勵項目如下，應依本獎勵金

申請作業須知辦理；另個案轉檢獎勵及醫療機構辦理防疫工作表

現績優獎勵等未列於本獎勵金申請作業須知項目者，另訂之。 

(一) 專責病房獎勵。 

(二) 治療獎勵。 

(三) 採檢站及防疫門診獎勵。 

(四) 採檢站、防疫門診及負壓隔離室（病房）採檢獎勵。 

(五) 重症呼吸器患者照護獎勵。 

(六) 急救責任醫院防疫獎勵。 

(七) 負壓實驗室建置獎勵。 

三、 獎勵項目、對象及申請程序： 

(一) 專責病房獎勵： 

1、 獎勵對象：符合專責病房區域設置條件，並通過本部委託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以下稱醫策會）查

核造冊列管之醫療機構。 

2、 獎勵基準： 

(1) 設置獎勵費：專責病房區應設置獨立專責病室（一人

一室），每間病室獎勵新臺幣（以下同）十萬元。 

(2) 每月基礎獎勵費：應主管機關要求列管登錄於緊急醫

療管理系統之專責病室，於列管期間未收治 COVID-19

疑似或確診病例，且全院占床率（扣除專責病房床數）

達百分之七十以上者，每月每間專責病室給予一萬元

獎勵。 

 



 

(3) 每月收治獎勵費：依據收治個案人數及住院日數計

算，專責病房占床率百分之七十（含）以上者，每月

每間病室核予一萬元獎勵費；未達百分之七十者，則

按比例計算獎勵費（小數位四捨五入至整數位）。 

3、 前款第二目及第三目獎勵費，應有百分之五十以上分配予

病房相關工作人員，包含醫事人員、社會工作人員、行政

人員及清潔人員等。 

4、 申請程序： 

(1) 醫療機構申請本項第二款第一目費用，應依據本部實

地查核結果通知函，於文到一週內，以正式公文檢送

領據與專責病房獎勵費用病房總表（附件 1），以及標

示病床號之病房平面圖，向本部提出申請。 

(2) 醫療機構申請本項第二款第二目及第三目獎勵費，應

於 109 年 5月 31日前，以正式公文檢送 109年 1月至

3 月之領據（附件 2）、專責病房獎勵總表（附件 3）及

獎勵人員清冊（附件 4）；109 年 4 月至 6月之領據、

專責病房獎勵總表及獎勵人員清冊，應於 109 年 7 月

10 日前，向本部提出申請。 

(二) 治療獎勵： 

1、 獎勵對象：收治 COVID-19 確診病例之醫療機構。 

2、 獎勵基準：依收治病人數、病情嚴重度及住院天數給予獎勵

費用： 

(1) 肺炎患者，每人日三千元計。 

(2) 使用呼吸器患者，每人日一萬元計。 

3、 前款獎勵費，應全數分配予第一線及共同照護之醫事人

員，包含照會（會診）醫師、專科護理師、醫事放射師、

醫事檢驗師、葉克膜團隊人員等。 

4、 申請程序：醫療機構申請前項費用，應於 109 年 5 月 31 日

前，以正式公文檢送 109 年 1月至 3 月之領據（同附件 2）、

治療獎勵及重症呼吸器患者照護獎勵總表（附件 5）及獎勵



 

人員清冊（同附件 4），向本部提出申請；109年 4 月至 6

月之領據、治療獎勵及重症呼吸器患者照護獎勵總表及獎

勵人員清冊，應於 109 年 7月 10日前，向本部提出申請。 

(三) 採檢站及防疫門診獎勵： 

1、 獎勵對象：符合採檢站及防疫門診設置條件，並通過本部

委託醫策會查核之醫療機構。 

2、 獎勵基準： 

(1) 設置獎勵費用：每家醫療機構二十萬元。 

(2) 每月獎勵費用：依據疾病管制署提供該院每月採檢總

件數之統計資料，給予獎勵費用，基準如下： 

A. 每月採檢案件數達三百件至三百九十九件者，獎勵費

用五萬元。 

B. 每月採檢案件數達四百件至四百九十九件者，獎勵費

用十萬元。 

C. 每月採檢案件數達五百件至五百九十九件者，獎勵費

用十五萬元。 

D. 每月採檢案件數達六百件以上，獎勵費用二十萬元。 

3、 前款第二目獎勵費，應有百分之八十以上分配予相關工作

人員，包含急診醫護人員、醫事放射師、社會工作人員、

行政人員及清潔人員等。 

4、 申請程序： 

(1) 醫療機構申請本項第二款第一目獎勵費用，應依據本

部實地查核結果通知函，於文到一週內，以正式公文

檢送領據，向本部提出申請。 

(2) 醫療機構申請本項第二款第二目獎勵費用，應於 109

年 5 月 31日前，以正式公文檢送 109 年 1月至 3月之

領據（同附件 2）、採檢獎勵總表（附件 6）及獎勵人

員清冊（同附件 4），向本部提出申請；109 年 4月至 6

月之領據、採檢獎勵總表、獎勵人員清冊，應於 109

年 7 月 10日前，向本部提出申請。 



 

(四) 採檢站、防疫門診及負壓隔離室（病房）採檢獎勵： 

1、 獎勵對象：執行 COVID-19 確診或疑似個案採檢作業之醫

療機構。 

2、 獎勵對象： 

(1) 日間（上午八時至下午六時）：個案採檢並完成通報

者，每一案獎勵五百元，其中三百元應分配予採檢相

關人員。 

(2) 夜間及假日：個案採檢並完成通報者，每一案獎勵七

百元，其中五百元應分配予採檢相關人員。 

3、 申請程序：同前項第四款第二目規定辦理。 

(五) 重症呼吸器患者照護獎勵： 

1、 獎勵對象：收治 COVID-19 使用呼吸器重症患者之醫療機

構。 

2、 獎勵基準：按收治使用呼吸器病人數及呼吸器使用日數，

給予每人每日 1萬元照護獎勵費用，並應全數分配予呼吸

治療師。 

3、 申請程序：醫療機構申請前款獎勵費用，應於 109 年 5 月

31 日前，以正式公文檢送 109 年 1 月至 3月之領據（同附

件 2）、治療獎勵及重症呼吸器患者照護獎勵總表（同附件

5）、獎勵人員清冊（同附件 4），向本部提出申請；109 年 4

月至 6月之領據、治療獎勵及重症呼吸器患者照護獎勵總

表、獎勵人員清冊，應於 109 年 7 月 10 日前，向本部提出

申請。 

(六) 急救責任醫院防疫獎勵： 

1、 獎勵對象：設有二十四小時急診部門之急救責任醫院。 

2、 獎勵基準： 

(1) 重度級急救責任醫院：醫院評鑑等級為醫學中心（含

準醫學中心）者，每月給予一百二十萬元；區域及地

區醫院者，每月給予九十萬元。 

(2) 中度級急救責任醫院：每月給予六十萬元。 



 

(3) 一般級急救責任醫院：每月給予三十萬元。 

3、 前款獎勵費用應全數分配予急診部門之相關工作人員，包

含急診醫護人員、醫事放射師、醫事檢驗師、社會工作人

員、行政人員、救護人員及清潔人員等。 

4、 申請程序：醫療機構申請本項第二款獎勵費用，應於 109

年 5 月 31日前，以正式公文檢送 109 年 1月至 3月之領據

（同附件 2）及獎勵人員清冊（同附件 4），向本部提出申

請；109 年 4月至 6 月之領據及獎勵人員清冊，應於 109

年 7 月 10日前，向本部提出申請。 

(七) 負壓實驗室建置獎勵： 

1、 獎勵對象：設有生物安全第二等級負壓實驗室之醫療機

構，且經疾病管制署指定為 COVID-19 檢驗機構。 

2、 獎勵基準：於 109 年 1 月 15日起至 5 月 31日止，為提供

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2）檢驗服務，購置相關儀器設

備之費用，每家醫療機構獎勵上限五百萬元。 

3、 申請程序：醫療機構申請前款獎勵費用，應於 109 年 6 月

30 日前，檢具計畫書、儀器設備採購合約書影本或相關證

明文件及領據（同附件 2），向本部提出申請，逾期不受理。 

四、 申請醫院應依本作業須知各項獎勵人員名冊（範本）、排班表、

簽到（退）紀錄及相關資料，請留院妥善保管，以備查核。 

五、 如有不實請領，依本要點第六點及第八點規定，應負法律責任並

追回已核發之款項。 

六、 本須知將依執行需要及本要點規定，辦理滾動修正



附件 1、醫療機構執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之專責病房、採檢站及防疫門診設置獎勵申請領據及總表 

 

領    據（範本） 

茲領到衛生福利部 「執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醫療照護及防治發

給補助津貼及獎勵」 

 

新臺幣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無訛。 
 
 
此    致 
 

 

衛 生 福 利 部 

 

 

醫院名稱（全銜）：                                                       

（印信） 

統一編號： 

地    址： 

負 責 人：                                  （簽章） 

會    計：                                  （簽章）  

出    納：                                  （簽章）                                                                              

連絡電話： 

醫療機構代碼： 

戶名： 

銀行帳號： 

 



附件 1、醫療機構執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之專責病房、採檢站及防疫門診設置獎勵申請領據及總表 

 

專責病房獎勵費用病床總表 

1、 專責病房應符合分艙分流原則，以病房區域（護理站）為單位進行申請，

每病室僅能收治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疑似或確診病人，且不得有陪病人

員，每病室獎勵新臺幣 10萬元整。 

2、 每一病室應包含所有病床號。(如：9A病房設有 3間病室，每病室設有 4

床，故下表應有 12床之床號) 

病房名稱：________________ 

□一般病床改置為專責病床，計_______病室、________床 

病室 病床號 病室 病床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普通隔離病床改置為專責病床，計_______病室、________床 

病室 病床號 病室 病床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負壓隔離病床改置為專責病床，計_______病室、________床 

病室 病床號 病室 病床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附件 2、醫療機構執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之獎勵費用申請領據 

 

領據（範本） 
單位：千元(新臺幣) 

分類 
請領金額 

合計 
第 1個月 第 2個月 第 3個月 

1. 專責病房獎勵費     

2. 採檢獎勵費     

3. 治療獎勵費     

4. 重症呼吸器患者照護獎勵費     

5. 急救責任醫院獎勵費     

6. 負壓實驗室建置獎勵費     

總計     

 
茲領到衛生福利部 「執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醫療照護及防治發給補助津貼

及獎勵」，新臺幣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無訛。 

 

此    致 

 

衛 生 福 利 部 

 

醫院名稱（全銜）：                                       （印信） 

統一編號： 

地    址： 

負 責 人：                                  （簽章） 

會    計：                                  （簽章）  

出    納：                                  （簽章） 

連絡電話： 

醫療機構代碼： 

戶名： 

銀行帳號：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月   日



附件 3、醫療機構執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之專責病房獎勵總表 

【如篇幅不足，請依上述格式自行增列，且本名冊應於接頁處加蓋騎縫章】 

醫療機構執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之專責病房獎勵總表 

醫院名稱(全銜)：  

月份 

項目 
1月 2月 3月 

總病床數(A)    

專責病房總床數/室(B)    

總住院人日數(C)    

專責病房總住院人日數(D)    

全院佔床率註 2 (E)  

=(C-D)÷[(A-B) ×總日數] × 100 
% % % 

專責病房佔床率註 2 (F)  

=D÷(B×總日數) ×100 
% % % 

單位：千元(新臺幣) 

月份 

獎勵費項目 
1月 2月 3月 

每月基礎獎勵費註 3 (G)     

每月收治獎勵費註 4(H)    

獎勵費總計註 5(I)=G+H    

獎勵

費用

分配

予病

房相

關工

作人

員 

(1)醫事人員獎勵費    

(2)社會工作人員獎勵費    

(3)行政人員獎勵費    

(4)清潔人員獎勵費    

(5)其他人員獎勵費： 

    
   

獎勵費用分配比例註 5 

(1+2+3+4+5)/(I) ×100 
% % % 

註 1：應主管機關要求列管登錄於緊急醫療管理系統之專責病室，於列管期間未收治非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疑

似或確診病例。 

註 2：全院佔床率(E)及專責病房佔床率(F)以小數位四捨五入至整數位計。 

註 3：每月基礎獎勵費(G)：E>=70%，則每月基礎獎勵費=B*10,000 元，若未達 70%(E<70%)，則該月此項獎

勵費為 0。 

註 4：每月收治獎勵費(H)：=F>=70%，則每月收治獎勵費=D*10,000 元，若未達 70%(F<70%)，則 F(實際占

床率)*10,000 元。 

註 5：每月基礎獎勵費(G)+每月收治獎勵費(H) 應有 50%以上分配予病房相關工作人員，包含醫事人員、社會

工作人員、行政人員及清潔人員等。 

 

填表人 單位主管 人事單位 出納單位 會計單位 醫療機構負責人 

      

 



附件 4、醫療機構執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之獎勵人員清冊 

【如篇幅不足，請依上述格式自行增列，且本名冊應於接頁處加蓋騎縫章】 

醫療機構執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之獎勵人員清冊 

醫院名稱(全銜)：   

申請期間：109年 1月至 3月  
序

號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執業類別 專責病房獎勵 採檢獎勵 治療獎勵 

重症呼吸器患者

照護獎勵 

急救責任醫院 

防疫獎勵 

1         

2         

3         

4         

5         

6         

7         

8         

9         

10         

獎勵費用合計      

總計申請金額：新臺幣                      元 

 

填表人 單位主管 人事單位 出納單位 會計單位 醫療機構負責人 

      



附件 5、醫療機構執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之治療獎勵及重症呼吸器患者照護獎勵總表 

【如篇幅不足，請依上述格式自行增列，且本名冊應於接頁處加蓋騎縫章】 

醫療機構執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之 

治療獎勵及重症呼吸器患者照護獎勵總表 

醫院名稱(全銜)：  

序

號 
月 日 

收治確診病例之個案數 

肺炎患者 使用呼吸器患者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收治個案數合計   

獎勵費用註 1合計 

單位：千元(新臺幣) 
  

 

總計申請金額 新臺幣                      元 

註 1：肺炎患者每人日 3,000 元，使用呼吸器患者每人日 10,000 元，前開獎勵費用應全數分配予第一線及

共同照護之醫事人員；另，收治使用呼吸器重症患者每人每日 10,000元，應全數分配予呼吸治療師。 

 

填表人 單位主管 人事單位 出納單位 會計單位 醫療機構負責人 

      

 



附件 6、醫療機構執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之採檢獎勵總表 

【如篇幅不足，請依上述格式自行增列，且本名冊應於接頁處加蓋騎縫章】 

醫療機構執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之採檢獎勵總表 

醫院名稱(全銜)：  

月份 

採檢時間 
1月 2月 3月 

日間採檢案件數註 1(A) 

（上午 8時至下午 6時） 
   

夜間/假日採檢案件數註 1 (B)    

採檢總案件數註 2 (C)=A+B    

單位：千元(新臺幣) 

月份 

獎勵費項目 
1月 2月 3月 

日間採檢獎勵費註 3(A)*500元 

 （上午 8時至下午 6時） 
   

夜間/假日採檢獎勵費註 3(B)*700元    

總採檢個案獎勵費 

(D)=(A)*500元+(B)*700 元 
   

獎勵 

人員 
採檢相關人員獎勵費註 3    

採檢量獎勵費註 4(E)    

總採

檢獎

勵費

用分

配予

相關

工作

人員 

(1)醫護人員獎勵費    

(2)醫事放射人員    

(3)社會工作人員獎勵費    

(4)行政人員獎勵費    

(5)清潔人員獎勵費    

(6)其他人員獎勵費： 

    
   

獎勵費用分配比例註 5 

(1+2+3+4+5+6)/(E) ×100 
% % % 

註 1：於採檢站、防疫門診及負壓隔離室(病房)之個案採檢並完成通報。 

註 2：依據疾病管制署提供貴院每月採檢總件數。 

註 3：日間採檢每案獎勵 500 元，其中 300 元應分配予採檢相關人員；夜間/假日採檢每案獎勵 700 元，其

中 500元應分配予採檢相關人員。 

註 4：每月採檢案件數達 300-399 件者，獎勵 5萬元；400-499件者，獎勵 10 萬元：500-599件者，獎勵 15

萬元；600件以上，獎勵 20萬元。 

註 5：每月總採檢獎勵費用，應有 80％以上分配予相關工作人員。 

 

填表人 單位主管 人事單位 出納單位 會計單位 醫療機構負責人 

      



醫療機構執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之獎勵人員名冊       【請留院妥善保管，以備查核】 

【如篇幅不足，請依上述格式自行增列，且本名冊應於接頁處加蓋騎縫章】 

醫療機構執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之獎勵人員名冊（範本） 

請擇一勾選：□專責病房獎勵   □採檢案件獎勵     □急救責任醫院防疫獎勵 

      □治療獎勵        □重症呼吸器患者照護獎勵       

醫院名稱(全銜)：  

申請期間：109年 1月至 3月 

序號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執業類別 獎勵金額 簽章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獎勵費用合計 新臺幣                        元 

 

填表人 單位主管 人事單位 出納單位 會計單位 醫療機構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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